


入园企业房租优惠政策实施办法 
 

为了积极吸引符合园区特色定位的企业进驻，使入园企业更好地发展，为

无锡地方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江大科技园结合《锡政办发[2013]179 号》和《锡

政办发[2013]288 号》文件精神，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法人制定如下房租优惠

政策：  

一、大学生企业法人 

1、大学生企业法人是指由国内普通高校在校生、毕业五年内的高校毕业

生和海外归国留学生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2、大学生企业孵化周期为三年，江大科技园为企业免费提供三年不大于

30 ㎡场地，同时根据企业实际租赁场地面积，超出 30 ㎡部分给予一定程度的

价格优惠，具体如下： 

（1）超出面积不大于 70㎡的部分，按照 22元/月/平方米的标准收取房租； 

（2）超出面积大于 70 ㎡的部分，  按照 30 元/月/平方米的标准收取房租。 

二、教师企业法人 

1、教师企业法人是指由高校在职教师或具有教师资格证的离退休教师作

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2、教师企业租赁周期为三年，江大科技园为企业提供不大于 100 ㎡场地

的租金优惠，具体如下： 

（1）租赁面积不大于 100 ㎡的部分，按照 20 元/月/平方米的标准收取房租； 

（2）租赁面积大于 100 ㎡的部分，按照 30元/月/平方米的标准收取房租。 

三、一般企业法人 

1、一般企业法人是指除大学生及教师企业法人以外的其他类型企业法人； 

2、一般企业租赁周期为三年，江大科技园根据企业资质、产品特点及发

展前景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具体优惠政策需经江大科技园办公会议讨论确

定。 

四、附则 



1、江大科技园将为入园企业建立诚信记录，信用良好的企业可持续享有

租赁优惠政策并优先享有园区其它相关配套服务支持，具体优惠政策需经江大

科技园办公会议讨论确定； 

2、入驻企业需按照实际租赁场地面积缴纳物业管理费，场地变更不得重

复享受房租优惠期，若造成租赁违约或被江大科技园按规章清退，须扣除履约

保证金并补缴相应房屋优惠租金。 

3、本政策实施办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 


